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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七十届会议

第五十七次全体会议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麦)

上午11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3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f）选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秘书长的说明(A/70/548)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2005年5月27日第

59/420号决定根据秘书长的提议，选举安东尼奥·

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古特雷斯先生为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任期五年，从2005年6月15日起至

2010年6月14日止。大会2010年4月22日第64/419号

决定也是根据秘书长的提议，再次选举安东尼奥•曼

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古特雷斯先生为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任期五年，从2010年6月15日起至2015

年6月14日止。各位成员记得，根据秘书长的提议，

把古特雷斯先生的任期延长到 2015年12月 31日。

各位成员还记得，大会根据2003年12月22日第

58/153号决议第9段，决定撤销其第57/186号决议所

载对高级专员办事处续设问题的时限，并决定办事

处应续设下去，直至难民问题得到解决。

秘书长在其载于文件A/70/548的说明中提议大

会选举菲利波·格兰迪先生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任期五年，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

12月31日止。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选举菲利波·格兰

迪先生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任期五年，从

2016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祝贺格兰迪

先生当选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刘结一先生（中国）：我谨代表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组欢迎和支持潘基文秘书长提名菲利波·格兰

迪先生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我祝贺格兰

迪先生出任难民高专，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

功。

我们认为，格兰迪先生在联合国难民领域的丰

富工作经验，将对履行难民高专的职责大有裨益。

鉴于当前复杂的难民局势，国际社会将大大受益于

他的领导才能和对国际难民问题的深刻了解。我们

也相信格兰迪先生会与广大会员国保持密切沟通与

合作，充分照顾各方关切。联合国难民署是联合国

系统的重要机构，肩负着保护难民、自愿遣返者和

无国籍人士的神圣使命。我们期待今后与格兰迪先

生共事，亚太组将全力支持你和难民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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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7307*



2/7 15-37307 

A/70/PV.57  18/11/2015

我们也要高度赞赏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在

担任难民高专期间作出的杰出贡献。我谨代表亚太

组祝愿他今后工作一切顺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

员发言。

迪亚斯·卡拉索先生（欧洲联盟）（以英语发
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

发言。

欧洲联盟热烈欢迎大会根据秘书长的提议选举

意大利的菲利波•格兰迪先生为下任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级专员。无论是作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

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还是他以前在实地为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做的工作，格兰迪先生在

被迫流离失所事务上的丰富经验将是高级专员办事

处的宝贵资产。因此，我们怀着最崇敬和支持的心

情，认可格兰迪先生被任命为新的高级专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捍卫难民、

无国籍者和其他被迫流离失所人口的权利和福祉方

面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由于同时发生大规模的人

道主义危机，世界各地有六千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大会赋于格兰迪先生一项巨大的任务，以促进那些

通常是最弱势群体的发言权。在这方面，我谨重

申，欧盟及其成员国本着国际合作与团结的精神，

继续坚定支持本组织。

欧洲联盟也谨赞赏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所做的出色工作，过去十年里，他坚定不移的个人

承诺和坚强领导帮助满足了全球流离失所者在保护

和援助方面的需求。

阿勒萨尼女士（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代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巴林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曼苏丹国、

卡塔尔国和科威特国——祝贺菲利波•格兰迪先生获

得任命和当选，接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首先，我谨祝贺古特雷斯先生在过去十年的

任期中展示了高度的责任感，这一时期世界经历了

大量难民的产生和许多难民危机，特别是叙利亚难

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许多危机延续了数十年，包括巴勒斯坦难民危机。

古特雷斯先生调动各方作出必要努力，协助被迫离

开自己国家的千百万人。他一贯确保满足这些难民

的需求和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情况下，格兰迪先生接过

了他的责任。格兰迪先生在本组织和我们各国是众

所周知的。在他担任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时我们曾经同他

进行合作与协调，该机构是联合国处理难民事务的

最大实体。当难民流动成为全球挑战之际，他作为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所做的工作以及他的其他

崇高品质，使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这些难民生

活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冒着生

命危险寻求更好的生活。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是援助难民和在该领

域中支持联合国的主要国家。我们将继续与格兰迪

先生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进行合作和

协作，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崇高使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

望结束其对议程项目113分项（f）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14（续）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作出其他任命

（g）任命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秘书长的备忘录(A/70/538)

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70/190)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文件A/70/538所述，

争议法庭驻内罗毕专职法官维诺德•布莱尔法官，争

议法庭驻日内瓦专职法官托马斯•拉克法官，以及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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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庭半职法官科拉尔·肖法官的任期将于2016年6

月30日届满。

因此，大会需要在本届会议期间任命一名驻

内罗毕专职法官、一名驻日内瓦专职法官和一名争

议法庭半职法官，以填补所产生的空缺。根据《争

议法庭规约》第四条，专职法官和半职法官任期七

年。

内部司法理事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A/70/190)

中建议大会考虑分别填补内罗毕和日内瓦的全职空

缺的两名候选人，以及两名半职空缺的候选人。理

事会还在其报告中按照职位、地点和法庭提供了其

认为适合担任争议法庭职位的候选人姓名。

理事会建议任命为驻内罗毕全职法官的候选人

是阿格尼耶斯卡·克洛诺维卡-米拉尔特法官(波兰)

和弗雷德里克·英德兰·尼古拉斯法官(马来西亚)

。理事会建议任命为驻日内瓦全职法官的候选人是

特雷莎·玛丽亚·达席尔瓦·布拉沃法官(葡萄牙)

和万桑·卡多尔法官(法国)。理事会建议任命为半

职法官的候选人是亚历山大·亨特法官(美利坚合众

国)和瓦莱丽·莱梅尔-朱亚尔法官(瑞士)。

将根据《争议法庭规约》和大会议事规则任命

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两名全职法官和半职法官。

《联合国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指出

“争议法庭由三名专职法官和两名半职法

官组成。

“法官由大会按照内部司法理事会根据大

会第62/228号决议提出的建议任命产生。法官

中不得有两人为同一国国民。须适当顾及地域

分配和性别均衡。”

《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第三款规定，有资格

被任命者必须道德高尚，并在一国或多国辖区内行

政法领域或类似领域有至少10年的司法经验。

《争议法庭规约》第四条第四款规定，

“争议法庭法官任期七年，不得连任。作

为过渡措施，首批任命的法官中…的两名法官(

一名专职法官和一名半职法官)任期为三年，可

重新任命为同一争议法庭法官，再任七年，此

后不得再连任。联合国上诉法庭现任法官或前

法官不具备在争议法庭任职的资格。”

文件A/70/538建议大会着手通过选举任命争议

法庭驻内罗毕和日内瓦专职法官和半职法官，同时

铭记大会第63/253号决议第58段，大会在其中请会

员国在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

时适当顾及地域分配和性别均衡。

只有获得内部司法理事会推荐并且在文件

A/70/538中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当选。大会选举

人在自己想选举的列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姓名前画

叉。每个选举人最多只可为日内瓦和内罗毕的专职

空缺各选举一名候选人，以及为半职空缺选举一名

候选人。

获得最高票数并获出席大会投票的会员多数

票的候选人将被视为当选，并就此被大会任命在争

议法庭任职。投票应按大会议事规则持续进行，直

至通过一轮或多轮投票，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

的多数票，选出填补争议法庭席位所需的全部候选

人。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些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采用刚才所

述表决程序，着手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驻日内瓦和

内罗毕的两名专职法官和一名半职法官。

选举将按照大会相关议事规则进行。因此，根

据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选举将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且不进行提名。我谨重申，争议法庭的两名全职

职位分布在法庭的两个地点，即日内瓦和内罗毕。

选票体现了这一模式。如果所标明的供争议法庭任

命的某个地点的候选人或是供法庭任命的半职候选

人超过一人，则该选票将被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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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开始投票程序之前，我谨提醒成员们，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88条的规定，除为了与表决的

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

决的进行。此外，选票将只分发给直接坐在各国国

名牌子后面的代表。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在所有选票收齐之

前，请成员们不要离席。

应主席邀请，加里多先生（智利）、本·埃兹
拉先生（以色列）、亚祖科维奇鲁特女士（立
陶宛）、阿马尔先生（巴基斯坦）、Mokwar女
士(苏丹)和皮沃瓦罗夫先生（乌克兰）担任计票
员。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上午11时35分会议暂停，中午12时30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专职法官（日内瓦）：

选票总数：  186

无效票数：  1

有效票数：  185

弃权票数：  2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3

法定多数：  92

个人获得票数：

特雷莎•玛丽亚•达席尔瓦•布拉沃女士(葡萄

牙)  93

万桑•卡多尔先生(法国)  90

专职法官（内罗毕）：

选票总数：  186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6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5

法定多数：  93

个人获得票数：

阿格尼耶斯卡•克洛诺维卡-米拉尔特女士(

波兰)  120

弗雷德里克•英德兰•尼古拉斯先生(马来西

亚)  65

半职法官：

选票总数：  186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6

弃权票数：  6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0

法定多数：  91

个人获得票数：

亚历山大•亨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104

瓦莱丽•莱梅尔-朱亚尔女士(瑞士)  76

由于获得法定多数并且得票最高，特雷莎•玛丽
亚•达席尔瓦•布拉沃女士(葡萄牙)当选为日内瓦
联合国争议法庭专职法官；阿格尼耶斯卡•克洛
诺维卡-米拉尔特女士(波兰)当选为内罗毕联合国
争议法庭专职法官；亚历山大•亨特先生(美利坚
合众国)当选为联合国争议法庭半职法官，其任
期均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借此机会代表大会祝

贺他们获得当选，并感谢各位计票人为本次选举提

供协助。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

目114分项（g）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h）任命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

秘书长的备忘录(A/70/538)

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A/70/190)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文件A/70/538所述，

鉴于四名法官，即伊内斯·温伯格·德罗加法官、

路易斯·马里亚·西蒙法官、索菲亚·阿丁伊拉法

官和玛丽·法赫蒂法官的任期将于2016年6月30日届

满，大会需要在本届会议期间任命四名上诉法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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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以填补所产生的空缺。根据《规约》第四条第

三款，这些法官任期七年，自2016年7月1日起。

再次如文件A/70/538所述，根据《上诉法庭规

约》第三条第二款：

“法官由大会按照内部司法理事会根据大会第

62/228号决议提出的建议任命产生。法官中不得有

两人为同一国国民。”

为上诉法庭推荐的候选人名单载于文件

A/70/538，其简介载于文件A/70/190。《上诉法庭

规约》第3条第3款规定，候选人需道德高尚，在一

国或多国管辖区内行政法或类似领域有至少15年的

司法经验，才有被任命的资格。

文件A/70/538中提议大会着手通过选举任命上

诉法庭法官，同时铭记第63/253号决议第58段。  大

会在该决议中要求会员国在选举联合国争议法庭法

官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时，要适当顾及地域分配

和性别平衡。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该提

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获得最高票数以及出

席并参加表决成员多数票的候选人将被视为当选，

并就此被大会任命为上诉法庭法官。而且，投票应

按大会议事规则持续进行，直至通过一轮或多轮投

票，获得出席并参加表决成员的多数票，选出填补

上诉法庭席位所需的全部候选人。而且按照惯例，

在出现因票数相同须决定哪位候选人当选，或谁将

进入下一轮限制性投票的情况时，将进行专门的限

制性投票，其候选人仅限于获得相同票数的候选

人。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些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着手选举联合

国上诉法庭四名法官。只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

有当选资格。请各位代表在选票上的候选人姓名旁

打上“X”记号，标明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每位代表

可以投票选出不超过四名将被任命为上诉法庭法官

的候选人。如果选票上标明的候选人超过四人，则

该选票将被宣布无效。选举将按照大会相关议事规

则进行。因此，按照议事规则第92条的规定，所有

选举均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

在我们开始表决程序之前，我谨提醒成员们，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88条的规定，除为了与表决的

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都不得打断

表决的进行。此外，选票将只分发给直接坐在各国

国名牌子后面的代表。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在所有选票收齐之

前，请成员们不要离席。

应主席邀请，加里多先生（智利）、本·埃兹
拉先生（以色列）、亚祖科维奇鲁特女士（立
陶宛）、阿马尔先生（巴基斯坦）、Mokwar女
士(苏丹)和皮沃瓦罗夫先生（乌克兰）担任计票
员。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中午12时45分会议暂停，下午1时15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3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3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2

法定多数：  92

个人获得票数：

玛莎·哈尔费尔德·伏尔塔多·德门东萨·施

密特女士(巴西)  148

约翰·雷蒙·墨菲先生(南非)  124

扎比内·克尼里姆女士(德国)  103

迪米特里奥斯·莱科斯先生(希腊)  93



6/7 15-37307 

A/70/PV.57  18/11/2015

丘耶勒·阿达女士(法国)  84

博什蒂扬·扎拉尔先生(斯洛文尼亚)  65

康斯坦丝·达琳恩·亨特女士(加拿大)  51

菲奥娜·蒙克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  45

玛莎•哈尔费尔德•伏尔塔多•德门东萨•施密特女
士(巴西)、约翰•墨菲先生(南非)、扎比内•克尼里
姆女士(德国)和迪米特里奥斯•莱科斯先生(希腊)
获得法定多数并且得票最高，当选为联合国上诉

法庭法官，任期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23年6
月30日止。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借此机会代表大会祝

贺他们获得当选，并感谢各位计票人为本次选举提

供协助。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希望结束其对议程项目114

分项（h）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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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时20分散会。


